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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113年度聲自字第1

07號），聲請付與卷證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為查明本件案情始末，及俾本件訴訟之進

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規定，聲請付與偵查卷宗

內之全部資料含偵查、警詢及其他相關全部資料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律師受第1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

錄、重製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

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第30條第1項之規定，於第1項

及前項之情形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4項定有明文。而此部分閱卷規定除新增得「重製」

外，實與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交付審判制度之規定並無

不同。又律師受告訴人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如欲檢閱、抄錄

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不論是否已向法院提出理由狀，均

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之，律師如誤向法院聲請，法院

應移由該管檢察官處理。該卷宗或證物如由法院調借中，法

院應速將卷證送還檢察官，以俾檢察官判斷是否有涉及另案

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情形。法院如知悉律師聲

請閱卷，於交付審判裁定前，宜酌留其提出補充理由狀之時

間。另法院如需向檢察官調借卷證時，並宜考量律師閱卷之

需求，儘量於其閱畢後再行調借，以免卷證往返之勞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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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5點亦有明文。由此

可知，於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階段，得檢閱、抄錄、重製或

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者，應僅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

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

第3項既未規定被告亦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

本，被告即無從適用該條規定聲請閱卷。

三、又法院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

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聲請人於前條

第2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者，經法院通知後，檢

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其審判程序適用第二

編第二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行自

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同法第258條之4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立法

理由記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者，僅賦予聲請人得提

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

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

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審查結

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

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等語，可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僅係法

院對檢察官所為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

自訴，亦須聲請人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始應適用刑

事訴訟法關於審判之規定，自難認於法院審酌是否准許提起

自訴時，已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所謂之「審判

中」。況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階段之閱卷均應向該管檢察署

檢察官為之，由檢察官權衡准予閱卷之範圍，是聲請人向本

院聲請閱卷，於法已有不合。準此，於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且告訴人確實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前」，案件

均未至審判階段，被告自無何閱卷之權利。

四、綜上，本案聲請人既係被告，並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之告

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本案亦非屬「審判中」案件，揆諸前

揭說明，聲請人本案聲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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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喬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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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113年度聲自字第107號），聲請付與卷證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為查明本件案情始末，及俾本件訴訟之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規定，聲請付與偵查卷宗內之全部資料含偵查、警詢及其他相關全部資料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律師受第1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第30條第1項之規定，於第1項及前項之情形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而此部分閱卷規定除新增得「重製」外，實與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交付審判制度之規定並無不同。又律師受告訴人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如欲檢閱、抄錄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不論是否已向法院提出理由狀，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之，律師如誤向法院聲請，法院應移由該管檢察官處理。該卷宗或證物如由法院調借中，法院應速將卷證送還檢察官，以俾檢察官判斷是否有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情形。法院如知悉律師聲請閱卷，於交付審判裁定前，宜酌留其提出補充理由狀之時間。另法院如需向檢察官調借卷證時，並宜考量律師閱卷之需求，儘量於其閱畢後再行調借，以免卷證往返之勞費，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5點亦有明文。由此可知，於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階段，得檢閱、抄錄、重製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者，應僅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3項既未規定被告亦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被告即無從適用該條規定聲請閱卷。
三、又法院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聲請人於前條第2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者，經法院通知後，檢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其審判程序適用第二編第二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同法第258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立法理由記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者，僅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等語，可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僅係法院對檢察官所為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亦須聲請人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始應適用刑事訴訟法關於審判之規定，自難認於法院審酌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時，已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所謂之「審判中」。況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階段之閱卷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為之，由檢察官權衡准予閱卷之範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閱卷，於法已有不合。準此，於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且告訴人確實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前」，案件均未至審判階段，被告自無何閱卷之權利。
四、綜上，本案聲請人既係被告，並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之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本案亦非屬「審判中」案件，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本案聲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喬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78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陳鄭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113年度聲自字第1
07號），聲請付與卷證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為查明本件案情始末，及俾本件訴訟之進行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規定，聲請付與偵查卷宗內
    之全部資料含偵查、警詢及其他相關全部資料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
    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律師受第1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
    重製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
    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第30條第1項之規定，於第1項及前
    項之情形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
    4項定有明文。而此部分閱卷規定除新增得「重製」外，實
    與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交付審判制度之規定並無不同。
    又律師受告訴人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如欲檢閱、抄錄或攝影
    偵查卷宗及證物，不論是否已向法院提出理由狀，均應向該
    管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之，律師如誤向法院聲請，法院應移由
    該管檢察官處理。該卷宗或證物如由法院調借中，法院應速
    將卷證送還檢察官，以俾檢察官判斷是否有涉及另案偵查不
    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情形。法院如知悉律師聲請閱卷
    ，於交付審判裁定前，宜酌留其提出補充理由狀之時間。另
    法院如需向檢察官調借卷證時，並宜考量律師閱卷之需求，
    儘量於其閱畢後再行調借，以免卷證往返之勞費，法院辦理
    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5點亦有明文。由此可知，
    於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階段，得檢閱、抄錄、重製或攝影偵
    查卷宗及證物者，應僅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依「明
    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3項
    既未規定被告亦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被
    告即無從適用該條規定聲請閱卷。
三、又法院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
    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聲請人於前條
    第2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者，經法院通知後，檢
    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其審判程序適用第二
    編第二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行自訴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同法第258條之4第1項
    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立法理
    由記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者，僅賦予聲請人得提起
    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
    請人自行考量決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
    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審查結果可
    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
    告另行提起自訴」等語，可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僅係法院對
    檢察官所為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亦須聲請人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始應適用刑事訴
    訟法關於審判之規定，自難認於法院審酌是否准許提起自訴
    時，已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所謂之「審判中」
    。況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階段之閱卷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
    官為之，由檢察官權衡准予閱卷之範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
    請閱卷，於法已有不合。準此，於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且告訴人確實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前」，案件均未
    至審判階段，被告自無何閱卷之權利。
四、綜上，本案聲請人既係被告，並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之告
    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本案亦非屬「審判中」案件，揆諸前
    揭說明，聲請人本案聲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喬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78號
聲  請  人
即  被  告  陳鄭權


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件（113年度聲自字第107號），聲請付與卷證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為查明本件案情始末，及俾本件訴訟之進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規定，聲請付與偵查卷宗內之全部資料含偵查、警詢及其他相關全部資料等語。
二、按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律師受第1項之委任，得檢閱偵查卷宗及證物並得抄錄、重製或攝影。但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事項，得限制或禁止之；第30條第1項之規定，於第1項及前項之情形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項定有明文。而此部分閱卷規定除新增得「重製」外，實與112年6月21日修正公布前交付審判制度之規定並無不同。又律師受告訴人委任聲請交付審判，如欲檢閱、抄錄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不論是否已向法院提出理由狀，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之，律師如誤向法院聲請，法院應移由該管檢察官處理。該卷宗或證物如由法院調借中，法院應速將卷證送還檢察官，以俾檢察官判斷是否有涉及另案偵查不公開或其他依法應予保密之情形。法院如知悉律師聲請閱卷，於交付審判裁定前，宜酌留其提出補充理由狀之時間。另法院如需向檢察官調借卷證時，並宜考量律師閱卷之需求，儘量於其閱畢後再行調借，以免卷證往返之勞費，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35點亦有明文。由此可知，於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階段，得檢閱、抄錄、重製或攝影偵查卷宗及證物者，應僅限於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理，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3項既未規定被告亦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被告即無從適用該條規定聲請閱卷。
三、又法院認為有理由者，應定相當期間，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聲請人於前條第2項後段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者，經法院通知後，檢察官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法院，其審判程序適用第二編第二章之規定；未於該期間內提起自訴者，不得再行自訴，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同法第258條之4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後段立法理由記載：「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者，僅賦予聲請人得提起自訴之機會，而無擬制起訴之效力，是否提起自訴，仍由聲請人自行考量決定…。『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係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審查結果可能使聲請人得就檢察官為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案件，對被告另行提起自訴」等語，可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僅係法院對檢察官所為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縱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亦須聲請人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始應適用刑事訴訟法關於審判之規定，自難認於法院審酌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時，已屬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項、第3項所謂之「審判中」。況於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階段之閱卷均應向該管檢察署檢察官為之，由檢察官權衡准予閱卷之範圍，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閱卷，於法已有不合。準此，於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且告訴人確實於裁定所定期間內提起自訴「前」，案件均未至審判階段，被告自無何閱卷之權利。
四、綜上，本案聲請人既係被告，並非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案之告訴人所委任之律師，且本案亦非屬「審判中」案件，揆諸前揭說明，聲請人本案聲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5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游紅桃
　　　　　　　　　　　　　　　　　　　法　官　楊奕泠　 
　　　　　　　　　　　　　　　　　　　法　官　黃筱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謝喬亦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 　　日



